
版號：257LQ06102026表57-3-0(113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90%-98%
戶數

99%以上
戶數

70%-89%
戶數

50%-69%
戶數

30%-49%
戶數

10%-29%
戶數

0%-9%
戶數

申報總額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5770420553078853325561396467 0.380.631.472.33 0.30 0.411319246 94.47 20530

第2分位 2327181531706998562351396467 0.230.501.734.03 0.13 0.171301803 93.22 24119

第3分位 1289127224877905735601396467 0.180.572.165.27 0.09 0.091279841 91.65 30113

第4分位 78691219946169903251396467 0.140.442.046.47 0.07 0.061267801 90.79 28480

第5分位 502697136633501049501396467 0.100.241.257.52 0.05 0.041268190 90.81 17412

合    計 10674890114324332753576266982335 0.210.481.735.12 0.13 0.156436881 92.19 120654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257LQ06102026表57-3-0(113年度)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5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99%以上
戶數

90%-98%
戶數

70%-89%
戶數

50%-69%
戶數

30%-49%
戶數

10%-29%
戶數

0%-9%
戶數

歸戶所得占核定總額

99%以上
百分比

90%-98%
百分比

70%-89%
百分比

50%-69%
百分比

30%-49%
百分比

10%-29%
百分比

0%-9%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1320053 8498 87940.6194.53 0.63 8194 0.59 8684 12278 29966 2.150.880.62

第2分位 1319678 9386 128740.6794.50 0.92 11880 0.85 11661 11262 19726 1.410.810.84

第3分位 1317968 11829 156130.8594.38 1.12 11787 0.84 11342 12457 15471 1.110.890.81

第4分位 1307317 17678 175251.2793.62 1.25 11862 0.85 11953 15033 15099 1.081.080.86

第5分位 1291511 28082 176982.0192.48 1.27 12649 0.91 12959 17329 16239 1.161.240.93

合    計 6556527 75473 725041.0893.90 1.04 56372 0.81 56599 68359 96501 1.380.980.81

一、說明：（一）申報誠實程度係以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歸戶績效程度係以歸戶綜合所得總額(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占核定綜合所得總額之百分比衡量。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